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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 101 年度施政目標與重點 
本會 101 年度施政計畫之策訂，係依據 馬總統客家政見、99 年 1 月 27 日公布施行之客家基

本法及第 2 期（97 至 102 年）中長程個案計畫，研擬十大施政重點，包括：一、推動客家事務法

制化，落實「客家基本法」；營造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落實客語薪傳師制度，表揚客語家庭，

促進客語向下扎根。二、持續推動臺灣南、北客家文化園區營運管理工作（北苗栗、南六堆），

成為客家文化交流平台及串聯客庄旅遊。三、辦理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工作，推動客家名人故

居、聚落建築保存及再利用，活化客庄生活空間。四、維護客家族群媒體近用權益，建構健全發

展之客家傳播環境。五、推動客庄十二大節慶、客家戲劇、音樂發展，全方位振興客家表演藝術

文化。六、召開「全國客家會議」、「全國客家事務首長會議」，建立中央與地方客家事務交流

平台。七、建構客家文化基礎資料，促進客家知識體系成長。八、推動各項輔導客家特色產業計

畫，培育各類人才及輔導傳統產業創新，活絡客庄經濟。九、暢通海內外客家合作交流平臺，拓

展臺灣與世界的連結及促進客家文化之在地薪傳。十、推動辦理「數位臺灣客家庄」數位典藏計

畫，以落實政府「深耕臺灣、布局全球」的施政原則。 
本會依據行政院 101 年度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度，並針對當前社會狀

況及本會未來發展需要，編定 101 年度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次： 
  
壹、年度施政目標 
一、建立客語發展機制，營造優質客語環境： 
（一）推動「客語薪傳師」制度，辦理客語薪傳師資格認定及培訓，透過補助辦理客語薪傳師傳

習計畫，訂定獎勵制度，整合客語薪傳師、家庭、學校及社區的力量，廣開客語學堂。 
（二）推動國民中小學、幼稚園及托兒所辦理客語生活學校計畫，並加強推動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區之語言教學及推廣活動。 
（三）辦理客語能力認證分級考試及幼幼級認證，推動客語向下扎根。 
（四）補助辦理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計畫，強化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公事語言服務品質。 
（五）建置客語資料庫，表揚客語家庭，訂定獎勵措施，鼓勵各界參與。 
（六）推動學校及社區開設客語課程或辦理客語活動，提供客語學習機會。 
二、振興客家文化，擴大客家知識社群，拓展客家學術的發展空間： 
（一）建構客家知識體系完整論述，確立「客家學」在臺灣人文社會科學領域的學術地位。 
（二）推動客庄文化資源普查計畫，累積客庄文化資源調查數，建構完整客庄基礎資料。 
（三）辦理「數位臺灣客家庄」計畫，累積典藏資料數並推廣應用。 
（四）輔導客家藝文團隊升級成長，並朝精緻化、優質化發展。 
（五）薪傳客家藝術文化，提升客家創新價值，補助辦理客家學術、藝術、民俗及文化活動。 
（六）辦理「客庄十二大節慶」，遴選全臺各地最具客家文化代表性的節慶活動，搭配本會主辦

之「客家桐花祭」、「六堆嘉年華」及「客家傳統戲曲收冬戲」3 項大型活動，整合為全

年度客家節慶系列活動，並結合文創產業、民宿、美食業者共同行銷，創造客庄經濟效

益。 
（七）提升國家級客家文化園區營運績效。 
三、發展客家產業，繁榮客庄經濟： 
（一）促進客家文化與產業相結合，輔導創業或就業，讓客庄人才回流。 
（二）輔導客家特色產業，辦理客家特色產業行銷活動，吸引民眾參與，刺激消費，活絡客庄經

濟。 
（三）輔導具特色文化加值經濟產業，帶動地方客家產業振興。 
（四）培育客家美食、服飾及商品設計等人才，為客家產業扎根。 
四、強健客家傳播力量： 
（一）賡續委託辦理客家電視頻道，推動客家廣電媒體法制化；串聯客語電臺形成客家聯播網，

以維護客家族群 傳播媒體近用權益，並促進族群間之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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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製播優質客家廣電及網路影音節目，建構網路影音平台及數位影音資料庫，增進社會對客

家、語言文化之認識與了解。 
（三）行銷推廣客家新印象，提升客家年輕族群及非客家族群對於客家語言、文化的認識及相關

活動的參與度，促進族群和諧。 
（四）輔助客家傳播產業發展，培育客家傳播人才，建構健全發展之客家傳播環境，活絡客家文

化產業市場。 
五、活化全球客家交流網絡，展現客家軟實力： 
（一）維運海外客家網站，出版海外客家人物奮鬥故事，廣蒐各地客家人事物資訊，擴大呈現客

家僑社動態，以增進相互認識與交流。 
（二）辦理全球性客家文化會議、研習、參訪等活動，吸引海外鄉親回臺體驗客家文化，培養海

外推廣客家的種子。 
（三）組團辦理海外客語巡迴教學、藝文巡演、親善訪問，擴大補助民間辦理各項海內外交流活

動，以弘揚客家文化，協助在地客家薪傳及促進連結互動。 
六、維護客庄文化資產，提升客庄生活品質： 
（一）擇定具特色客家聚落，重點推動文化資產保存與再利用，營造客庄常民生活空間，彰顯客

家文化資產風貌。 
（二）加強修復客籍名人故居歷史建物，輔導策劃客家人文歷史資產總體調查規劃，逐步營造地

方區域空間環境的文化氛圍。 
（三）輔導國內既有客家文化館舍，提升營運品質，提供國人接觸客家文化、獲取知識訊息最佳

之場所。 
七、簡化行政流程，提升服務效能： 
（一）提升人民陳情案件辦結率，多方傾聽民意，俾提供最佳服務。 
（二）採購案件提供電子領標服務，提升服務品質。 
（三）簡化行政程序，賡續辦理全國客語生活學校成果觀摩賽線上報名及客語生活學校計畫線上

申請作業，以提升整體執行成果。 
（四）賡續辦理「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資訊系統」線上填報作業，以提升計畫執行管考與

行政效率。 
八、加強財務審查，全面提升施政效能： 
（一）落實獎補助資訊公開制度：本會及所屬機關獎補助社會團體、人民團體、財團法人、縣

（市）政府及個人之獎補助對象、金額及相關開支明細，除按季送立法院備查外，並上網

公告，以維護民眾知的權利。 
（二）全面提升施政效能：充實本會網站內容，並積極運用網站行銷本會施政內容及成果，俾吸

引民眾瀏覽本會官網，以網路代替紙本，減少宣傳成本支出，有效提升本會施政效能。 
九、提升員工專業知能，打造優質團隊： 
（一）鼓勵員工參加客家語言、文化、藝術、資訊等研習、參訪或活動，俾增進個人專業知能。 
（二）為配合行政院「型塑學習型政府，提升國家競爭力」，積極規劃員工終身學習課程，並聘

請專家學者提供專業知識建議，以強化專業知能、型塑優質組織學習團隊。 
十、提升研發量能： 
（一）研究經費比率：用於提升本會服務品質與效率，針對政策規劃、執行及評估所進行之研究

及調查，或與機關業務、行政管理措施相關之研究，其成果可「直接」應用於業務之改善

或有助於提升決策品質之研究。 
（二）推動法規鬆綁：為提供最佳服務，應主動「為民」著想，檢討修訂不合時宜之法規及相關

作業程序，讓民眾感到「貼心」及「感動」。 
（三）獎勵參與及建議提案：為鼓勵公務人員樂於研究發展，對機關業務主動提出改進措施，以

提升機關之服務效能，且每年至少提案 1 件，對於促進業務發展成效卓著者，予以行政獎

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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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提升資產效益，妥適配置政府資源： 
（一）機關年度資本門預算執行率：賡續強化本會資本支出預算執行，避免進度落後及經費保

留，以提升政府整體資產效益，並達成資本支出執行率 90﹪以上之目標。 
（二）機關中程歲出概算額度內編報概算數： 
  １、落實零基預算精神，配合政府當前施政重點，檢討現有計畫經費支用情形，妥適分配有

限資源，促進資源之有效運用。 
  ２、依據馬總統客家政見「行政院客家事務預算每年成長 20%以上，4 年內達成現有預算倍

增」，訂定相關業務計畫與未來預算目標值。 
十二、提升人力資源素質與管理效能： 
（一）機關年度預算員額增減率： 

依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及中央政府機關員額管理辦法，合理配置並有效運用機關員額，

以達精實用人之員額管理。 
（二）推動終身學習： 
  １、訂定訓練進修計畫，以強化同仁之專業及一般管理知能。 
  ２、辦理團隊學習研習營、標竿學習等活動，持續深化組織學習。 
  ３、舉辦數位學習課程活動，加強宣導數位學習理念。 
  ４、鼓勵員工自我進修，善用數位學習利基，以自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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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年度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略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量標準 年度目標值

1 推動國民中小學、幼稚

園及托兒所辦理客語生

活學校計畫之校數 

1 統計

數據

校/年 495 校 

2 通過客語能力認證人數 1 統計

數據

人/年 13000 人 

一 建立客語發展

機制，營造優

質客語環境  

3 推動客語薪傳師傳習補

助計畫之班數 
1 統計

數據

班/年 550 班 

1 補助客庄節慶及學術文

化活動件數 
1 統計

數據

件/年 600 件 

2 客庄節慶活動參加人次 1 統計

數據

人次/年 600 萬人次 

二 振興客家文

化，擴大客家

知識社群，拓

展客家學術的

發展空間  3 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

學術機構計畫、獎助客

家學術研究計畫及獎助

客家研究優良博碩士論

文之件數 

1 統計

數據

件/年 130 件 

1 輔導客家特色產業業者

參與行銷活動 
1 統計

數據

家/年 70 家 三 發展客家產

業，繁榮客庄

經濟  2 客家產業人才培育數

（創業或就業期間至少 6
個月） 

1 統計

數據

人/年 1050 人 

1 客家電視節目觸達提升

率 
1 民意

調查

【(本年度觸達人次-上年

度觸達人次)÷上年度觸

達人次】 ×100% 

1.5% 四 強健客家傳播

力量  

2 平面、廣播、電視等各

類媒體，製作、刊播客

家相關節目及廣告之件

數 

1 統計

數據

件數/年 160 件 

1 辦理海內外客家會議、

研習、參訪、展演、教

學等交流活動之參與人

次 

1 統計

數據

人次/年 4200 人次 五 活化全球客家

交流網絡，展

現客家軟實力  

2 補助及辦理海內外客家

文化合作交流件數 
1 統計

數據

件/年 65 件 

1 輔導客家聚落文化資產

保存再利用 
1 統計

數據

件/年 5 件 

2 輔導各縣市生活環境營

造及重點客家文化設施

活化經營 

1 統計

數據

件/年 46 件 

六 維護客庄文化

資產，提升客

庄生活品質  

3 園區營運及試營運期間

參觀人次 
1 統計

數據

萬人次/年 35 萬人次 

七 簡化行政流 1 人民陳情案件平均辦結 1 統計 （已辦結案件/應辦案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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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略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量標準 年度目標值

程，提升服務

效能  
率 數據 件）×100﹪ 

八 加強財務審

查，全面提升

施政效能  

1 會員使用滿意度 1 統計

數據

回答滿意之會員人數/總
回覆會員人數) ×100% 

85% 

九 提升員工專業

知能，打造優

質團隊  

1 辦理員工終身研習課程

次數 
1 統計

數據

次/年 16 次 

註： 

評估體制之數字代號意義如下： 

  1.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行。 

  2.指實際評估作業係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行。 

  3.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進行。 

  4.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參與進行。 

  5.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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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年度共同性指標 
共同性指標 

共同性目標 
共同性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量標準 年度目標值

1 行政及政策研究經費比

率 
1 統計

數據

（年度行政及政策類研

究經費÷年度預算）×100
％ 

0.02% 一 提升研發量能  

2 推動法規鬆綁：主管法

規檢討訂修完成率 
1 統計

數據

（檢討訂修法規完成數÷

主管法規數）×100％ 
0% 

1 機關年度資本門預算執

行率 
1 統計

數據

(本年度資本門實支數+資

本門應付未付數+資本門

賸餘數)÷(資本門預算數) 
×100%（以上各數均含本

年度原預算、追加預算

及以前年度保留數） 

90% 二 提升資產效

益，妥適配置

政府資源  

2 機關中程歲出概算額度

內編報概算數 
1 統計

數據

【(本年度歲出概算編報

數－本年度中程歲出概

算額度核列數)÷本年度

中程歲出概算額度核列

數】×100％ 
【說明】： 
1.本項為負向標準，亦即

訂定之標準數值越低，

則越具挑戰性。惟各機

關訂定之目標值，應介

於 0-5％之間。 
2.目標訂定及衡量標的，

皆以「概算編報年度」

（亦即 102 年度）為

準。 
3.衡量績效時，計算目標

達成度之方式如下： 
{1－【（達成值－目標

值）÷目標值】}×100％

（如實際達成值小於或

等於目標值，達成度即

視為 100％；如計算結

果為負值，達成度即視

為 0。另目標值如訂為

0 者，分母以 5％代入

計算。） 

5% 

三 提升人力資源

素質與管理效

能  

1 機關年度預算員額增減

率 
1 統計

數據

【（次年度－本年度預

算員額數）÷本年度預算

員額】×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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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性指標 
共同性目標 

共同性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量標準 年度目標值

  2 推動終身學習 1 統計

數據

是否依規定推動終身學

習，並達到下列各分項

標準者（各年度目標值

填列符號代表意義：0 代

表「2 項均未達到」、1
代表「達到 1 項」、2 代

表「達到 2 項」） 
【說明】： 
1.平均學習時數、平均數

位學習時數、與業務相

關平均學習時數均超過

該年度最低時數規定，

並較前年度成長 3％以

上；或當年度之平均學

習時數達 100 小時以

上。 
2.當年度各主管機關（含

所屬機關）自行辦理或

薦送參加其他機關辦理

1 日以上之中高階公務

人員培訓發展性質班別

之中高階公務人員參訓

人數達該主管機關（含

所屬機關）之中高階公

務人員總人數 40﹪以

上。 

2 項 

註： 

評估體制之數字代號意義如下： 

  1.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行。 

  2.指實際評估作業係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行。 

  3.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透過第三者方式（如由專家學者）進行。 

  4.指實際評估作業係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參與進行。 

  5.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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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客家委員會年度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綜 合 規 劃 客 家

政策及法規  
一、辦理召開委員會議、客家學術發展委員會議。 
二、辦理全國客家會議、客家事務首長會議及協調輔導地方客家

事務。 
三、辦理客家貢獻獎評選及其他學術行銷活動。 
四、辦理「客家文化振興第 2 期計畫－知識體系發展計畫」： 
（一）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 
（二）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 
（三）獎助客家研究優良博碩士論文計畫。 
（四）獎助客家研究所學生及成績優良計畫。 

研 究 發 展 暨 管

制考核  
一、辦理客家基礎資料之調查研究。 
二、辦理「臺灣客家知識體系深耕計畫」科技計畫。 
三、辦理「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拓展臺灣數

位典藏分項計畫─「數位臺灣客家庄」之「臺灣客家圖書數

位典藏計畫」 。 

綜合規劃發展 

推 動 海 外 合 作

交流工作  
辦理「海外合作交流第 2 期計畫」： 
一、辦理全球客家文化交流相關論壇、研習、會議及推動參與國

際性之非政府組織和活動。 
二、辦理海外客家資料蒐集、整理、出版及維運海外客家聯繫交

流網路平臺。 
三、派員參加海外客屬重要會議及交流活動： 
（一）參加日本東京崇正公會及關西崇正會年會。 
（二）參加東南亞地區客屬團體年會。 
（三）訪視非洲地區客屬團體。 
四、辦理及補助海內外客家事務、學術、藝文、教學、展演等交

流合作活動。 
五、辦理推廣及補助客家青年築夢計畫。 

客 家 文 化 產 業

輔導創新育成  
辦理「客家特色產業發展第 2 期計畫」： 
一、辦理客家特色產業輔導計畫。 
二、辦理客家特色產業創新育成計畫、人才培育及產業創新研發

（含製程與設計）。 
三、客家文化加值產業規劃設計及行銷推廣計畫。 
四、補助客家文化加值產業公共設施計畫。 

客 家 文 化 產 業

發展 

客 家 文 化 產 業

行銷推廣  
辦理「客家特色產業發展第 2 期計畫」： 
一、辦理客家特色商品整合行銷計畫。 
二、辦理客家美食及服飾推廣發展計畫。 
三、辦理客家區域產經整合發展計畫。 

文化教育推展 客 家 學 術 、 文

藝 發 展 之 推 動

與輔助  

辦理「客家文化振興第 2 期計畫－文藝發展計畫」： 
一、辦理及補助提升客家文化創新價值之學術、藝術、民俗、文

化、客家日、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活動。 
二、辦理及補助扶植客家藝文團隊成長及創新發展客家表演藝

術。 
三、辦理及補助客家學術文化、客家桐花祭、六堆嘉年華等藝文

下鄉活動。 
四、辦理、提升及補助客庄十二大節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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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推 展 客 家 語 言

教育業務  
一、辦理「客家語言發展第 2 期計畫」： 
（一）辦理建置客語資料庫、客語相關競賽及推廣活動。 
（二）辦理客語薪傳教育推廣。 
（三）辦理全國客語能力分級認證暨認證推廣。 
（四）辦理客語薪傳推廣。 
（五）補助推動客語生活學校計畫及推廣。 
（六）補助推動公事客語無障礙環境計畫。 
二、辦理「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全球華人之客

家語言文化數位學習計畫」，建置客家語言文化數位學習網

及推廣 。 
協 助 營 造 客 家

文化生活環境  
一、辦理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輔導審查及培訓課程等。 
二、辦理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 
（一）辦理客家文化環境營造之資源調查、活動文宣、展示推廣

設施及輔導機制建置等。 
（二）補助地方政府辦理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等計畫。 
（三）補助地方政府辦理客家社區聚落空間保存及再利用等計

畫。 
（四）補助地方政府及捐助國內團體及私校等辦理客家文化設施

活化及館舍聯營輔導等計畫。 
（五）補助地方政府辦理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先期資源調查暨整

體規劃及聚落特色風貌等計畫。 

 

辦 理 客 家 文 化

資 產 之 規 劃 與

協調  

一、辦理客家族群文化專題研究計畫，協調客家文化資產保存相

關事宜。 
二、辦理籌編出版「臺灣客家系列叢書」、客家論文及相關行銷

推廣計畫。 
三、補捐助政府機關學校出版機構民間團體及個人辦理客家優良

出版品計畫。 
四、辦理客家文化振興第 2 期計畫-客庄文化資源普查計畫及客庄

文化深入主題調查計畫。 
五、辦理「數位臺灣客家庄」之「臺灣客庄文化數位典藏計畫」

及「行銷推廣典藏計畫」。 

傳播行銷推展 推 展 及 輔 導 客

家 傳 播 媒 體 業

務  

一、辦理「客家傳播發展第 2 期計畫」： 
（一）委託設立客家電視頻道，辦理相關頻道提供、節目傳輸、

攝影棚租用、後製剪接、配音及各類節目製播、採購等。 
（二）委託製播推廣客語教學、文化及音樂等電視節目。 
（三）運用廣播電台或網路、多媒體傳播，推廣優質客家語言及

文化。 
（四）補助民營電臺、傳播公司及相關團體製播優質客家議題廣

電節目及電影。 
（五）辦理客家影音人才培育，儲備客家傳播人才。 
二、辦理「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拓展臺灣數

位典藏分項計畫─「數位臺灣客家庄」之「臺灣客家影音數

位典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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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推 動 客 家 整 合

行銷傳播業務  
一、辦理「客家傳播發展第 2 期計畫」： 
（一）推廣客家語言、文化、旅遊、產業等類型之宣傳短片、廣

播廣告、平面媒體素材企劃設計製作。 
（二）辦理電視、電影、廣播等媒體通路整合行銷宣傳託播。 
（三）辦理國內平面媒體通路刊登。 
（四）辦理客家新印象傳播計畫，增強多元族群之溝通理解。 
（五）辦理事件行銷、網路、戶外、手機等其他媒體通路整合行

銷宣傳。 
（六）辦理客家文化海外整合行銷宣傳，提升客家國際能見度。 
（七）辦理國內及國際新聞媒體之聯繫與新聞發布、資料建檔。 
（八）考察「京都祇園祭」及「大阪天神祭」國際宣傳策略並拜

會日本觀光廳、國家旅遊局、京都府觀光部及大阪府觀光

課等單位交流。 
客 家 文 化 研 究

發展及交流  
一、國內外客家主題研究。 
二、園區相關業務研究。 
三、國內外交流計畫。 
四、獎勵客家文化研究及人才培育。 
五、出版品編印。 

園 區 展 示 及 藝

文活動推行  
一、展示設置及維護計畫。 
二、園園文化、教育、藝文推展計畫。 
三、園區主題展示計畫。 
四、藝文表演活動計畫。 
五、營運機能充實計畫。 
六、園區展演設施設備充實計畫。 

客 家 文 化 發 展

中 心 規 劃 與 營

運 

客 家 文 化 資 產

典藏及運用  
一、文化發展中心文資典藏及創新運用，其內容如下： 
（一）典藏設備及系統建置。 
（二）文資調查及數位典藏計畫。 
（三）公共藝術建置及典藏品徵集。 
（四）圖書資料中心圖書及設備購置。 
（五）典藏加值創新運用。 
（六）文資在地保存暨發展。 
二、客家文物典藏及教育推廣，其內容如下： 
（一）辦理客家文物典藏管理暨系統建置。 
（二）辦理「數位典藏與數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數位臺

灣客家庄」之「臺灣客家文物數位典藏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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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園 區 經 營 管 理

及擴展計畫  
一、園區經營管理計畫： 
（一）園區媒體、出版及文宣行銷計畫。 
（二）園區志工培訓計畫。 
（三）園區水電費。 
（四）園區建築物等設施設備操作維護、警衛、導覽、清潔維

護、事務勞力替代方案。 
（五）園區土地、公務車輛、事務機器租用、電話費、保險費、

稅金。 
（六）公共設施及系統設備維護保養費。 
（七）園區設施設備充實計畫。 
（八）教育推廣活動計畫。 
（九）專業人才培育計畫。 
（十）文化產業與觀光行銷計畫。 
（十一）訪問馬來西亞霹靂州博物館、怡保客家文物館之經營管

理與教育推廣，以及柔佛州新山之士乃老街之傳統客家

聚落特色計畫。 
二、六堆園區第二期開發計畫： 
（一）辦理六堆園區一期用地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及二期用地申請

開發許可暨環境影響評估、用地變更作業。 
（二）辦理六堆園區一期用地設施維護計畫。 
（三）支付六堆園區一期用地徵收費用。 
三、苗栗園區第二期開發計畫： 
（一）辦理苗栗園區二期計畫專案營建管理專業服務案。 
（二）辦理苗栗園區二期計畫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勞務採購

案。 
（三）辦理苗栗園區二期計畫先期作業評估。 
（四）支付苗栗園區二期計畫土地租金。 

   


